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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280028002800280 号号号号    

    

关于对盛屯矿业关于对盛屯矿业关于对盛屯矿业关于对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发行股份发行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购买购买购买资产资产资产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暨关联交易预案暨关联交易预案暨关联交易预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

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标的资产估值及业绩承诺较高的风险 

1. 预案披露，标的资产科立鑫主营业务为钴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其 2016 年净利润为-766.84 万元, 毛利率为 9.05%；

2017 年则盈利 9,293.99 万元, 毛利率为 30.26%，主要是由于 2017

年以来钴价大幅上涨，科立鑫利用以前年度滚存的低价原材料组织

生产所致。请补充披露：（1）结合钴金属的市场价格变动及公司的

存货量等具体分析标的资产2017年大幅扭亏为盈的原因及合理性；

（2）公司前期低价原料的库存量，预计能否维持生产所需的时间；

（3）扣除前述成本优势后，标的资产的毛利率水平及利润，与同行

业相比情况；（4）标的资产预估中关于未来毛利率等的预测，并结

合标的资产前期低价原料的库存量说明预测的合理性；（5）结合市

场竞争格局，从原料供应、生产工艺、技术壁垒、销售渠道等角度

分析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发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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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预案披露，交易对方林奋生承诺标的资产 2018 年至 2020 年

累计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3.5 亿元，与历史业绩差异较大。请补充

披露：（1）明确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标准，是逐年累计还是承诺期

末累计；（2）结合历史业绩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及主要产品的价格

走势，分析未来三年承诺业绩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请财务顾问和

会计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

行了预估，并选取收益法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截至预估基准日，

标的资产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21 亿元，收益法

下预估值为 12 亿元，增值率达 441.93%，若考虑预估基准日后 1.5

亿元现金增资对净资产的影响，则增值率为 223.08%，增值率较高。

请补充披露：（1）资产基础法的预估结果，与收益法的预估结果是

否存在重大差异，并说明差异原因；（2）收益法主要参数、预估依

据和参数确定的合理性；（3）结合标的资产的历史业绩表现及预测

经营情况，说明标的资产大幅增值的合理性；（4）结合可比上市公

司及可比交易，说明本次交易预估的合理性和公允性。请财务顾问

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标的资产关于标的资产关于标的资产关于标的资产的的的的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生产经营    

4.预案披露，标的资产存在客户及供应商集中的风险。请补充

披露：（1）2016 年和 2017 年前五大客户的情况，包括客户名称、

销售类型、销售金额及在收入总额中的占比情况；（2）2016 年和

2017 年前五大供应商的情况，包括供应商名称、采购类型、采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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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及在采购总额中的占比情况；（3）预案披露，上市公司将利用在

钴矿石资源方面的优势，为科立鑫的原材料供应提供补充及保障作

用。如果发生内部采购，该等内部采购是否会导致标的资产后续业

绩承诺存在人为操纵的风险及防范措施。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

意见。 

5.预案披露，报告期内，科立鑫享受 15%的优惠企业所得税税

率，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到期。本次评估假设为标的资产能够持

续享有高新技术企业 15%的税率。请补充披露：（1）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的办理进度、估计办毕时间、是否存在障碍；（2）结合现有税

收政策及公司情况，说明上述假设的合理性，如果标的资产未能享

受 15%的税率，对标的资产估值的影响，是否约定有相应的利益保

障措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三、其他 

6.预案披露，标的资产科立鑫与实际控制人林奋生旗下的香港

科立鑫存在出口和进料加工等业务往来，预案同时披露，本次重组

实施完毕后，林奋生将无条件同意由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收购香港

科立鑫 100%的股权。请补充披露：（1）上述业务在销售或采购中的

具体金额和占比情况；（2）本次交易标的未包括香港科立鑫的原因

和主要考虑；（3）预计未来收购的具体计划安排。 

7.预案披露，2018 年 1 月，林奋生实际控制的阳江联邦、阳春

新能源成为标的资产全资子公司。其中，阳江联邦2016年实现归母

净利润为-303.65万元，2017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为1,396.58万元。

阳春新能源于2014年设立，设立后未实际开展业务。请补充披露：



 

（1）是否会因上述资产的注入

联邦 2016 年亏损而 2017

2014 年后一直未实际开展业务的原因

突击收购阳江联邦和阳春新能源的原因

请你公司在 2018

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是否会因上述资产的注入，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2017 年盈利的原因及合理性；（3）

年后一直未实际开展业务的原因；（4）2018 年

突击收购阳江联邦和阳春新能源的原因。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018 年 4 月 13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

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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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2）阳江

）阳春新能源

1 月标的资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八年四月四日 


